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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111學年度分高二散式人文及社會科學資賦優異班 

轉入生鑑定安置重要日程表 

 
日期 星期 工作項目 

111.04.29 五 
上網公告分散式人文社會資賦優異班學生轉入鑑定安置計畫

及報名表（供下載） 

111.05.9 - 05.13 一-五 
受理報名 

地點：教務處特教組 

111.05.18 三 公告初選結果 

111.05.26 四 複選          

111.06.30 四 12:00 前公布錄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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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高二分散式人文及社會科學  

資賦優異班轉入生鑑定安置計畫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 

（四）臺北市 111 學年度高級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入班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發掘人文及社會科學性向資賦優異學生，提供優質學習環境及充分發展的學習機會。 

（二）加強學術人才培育向下扎根之工作，以厚植學術人才培育的基礎。 

（三）提供具備人文社會領域濃厚興趣及資優特質之學生，就讀人文及社會科學資優班機

會，並提供適性課程，發揮其最大學習潛能。 

三、實施對象及安置入班人數 

（一）實施對象：111 學年度本校高一學生。 

（二）安置入班人數：安置入班人數 3 名，（含書面審查通過並直接入班者，以與原分散

式人文及社會科學資賦優異班升二年級人數加總後不超過 30 名為限）。達入班標

準者人數不足時，得不足額錄取。 

四、報名 

（一）報名資格：須同時具備必要條件與特別條件者始可報名參加 

1.必要條件：符合下列任一條件即可。 

（1）入學當年度國中教育會考（以下簡稱會考）之國文科、英文科或社會科成績任一

科測驗成績達百分等級 97（含）以上者。 

（2）高一上學期國文、英文、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等任一科之學期成績達全年級

百分等級 97（含）以上者。 

2.特別條件：符合下列任一條件即可。 

（1）高中階段曾修畢「人文及社會科學導論」、「新閱讀‧心創造」任一門課，且成績

及格者(檢附學期成績單影本)。 

（2）高中階段曾參加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相關競賽或研習活動者（檢附證明文件影

本）。 

（3）高中階段參加校內外國語文、英語文競賽獲獎（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4）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表現優秀，經校內教師推薦者（請推薦教師填寫觀察推薦

表）。 

（二）報名方式 

1.報名時間：111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至 111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 

            上班日 08：00-17：00。 

2.報名地點：教務處特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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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繳驗報名表件： 

1.報名表附件 2 。 

2.家長同意書附件 3 。 

3.自傳一式五份（電腦打字，A4 紙列印，文長 600-800 字）附件 4 。 

4.高一時期獨立完成之最佳學習專題、學期報告或文藝創作學習檔案（不限科別與主

題，不限任課教師批改與否）。 

5.報名資格「必要條件」之證明文件影本乙份(擇一)。 

（1）入學當年度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影本。 

（2）高一上學期成績單影本。 

6.報名資格「特別條件」之證明文件影本乙份(擇一)。 

       （1）高中階段曾修畢「人文及社會科學導論」、「新閱讀‧心創造」任一門課之學期成 

            績單影本。 

（2）高中階段參加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相關競賽或研習活動之證明文件影本。 

（3）高中階段參加校內外國語文、英語文競賽獲獎之證明文件影本。 

（4）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表現優秀，校內教師之觀察推薦表（附件 5 ）。 

（四）報名資料繳交不齊全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五、鑑定方式 

（一）初選：依報名資格，以「書面審查」為主。由本校入班鑑定工作小組進行初審，或

提報臺北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臺北市鑑輔會」）召開

書面審查會議審議。 

1.符合報名資格「特別條件」之第（1）項者：由本校入班鑑定工作小組依據學期成

績單與繳交的報名資料評分。 

2.符合報名資格「特別條件」之第（2）或（3）項者：由本校入班鑑定工作小組參照

臺北市 111 學年度高級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轉入鑑定安置書面審查基準及

參考獎項對照表（詳附件 1）辦理初審，並提報臺北市鑑輔會召開書面審查會議審

議。 

3.符合報名資格「特別條件」之第（4）項者：由本校入班鑑定工作小組依據校內教

師推薦表與繳交的報名資料評分。 

4.通過標準：經審查結果為「通過」者，得參加複選；審查結果為「不通過」者，不

得參加複選。 

5.初選結果公告：111年5月18日（星期三）中午12:00，公布於本校網站「最新消息」處。 

（二）複選 

1.適用對象：初選通過者。 

2.評量時間及內容： 

時間 方式 地點 備註 

111 年 5 月 26 日 

（星期四） 

中午 12:20 

面試 

本校 

莊敬大樓 6 樓 

群組教室二 

針對所繳交之自傳、學習專題、學期

報告或文藝創作等內容進行詢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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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複選成績計算及通過標準： 

（1）複選成績計算：各項面試原始分數之平均值。 

（2）通過標準：依面試成績由高至低排序，擇優錄取，至多符合缺額人數（含書面審

查通過並直接入班者）；達入班標準者人數不足時，得不足額錄取。 

六、鑑定結果公告：經本校資優學生入班鑑定工作小組初判，將建議安置學生名單及相關鑑

定評量資料，提報臺北市鑑輔會綜合研判通過後，公告於本校網站「最新消息」處。 

七、未盡事宜者，交由本校資優班學生鑑定工作小組討論，修正時亦同。 

八、本計畫經臺北市鑑輔會審查通過，陳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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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北市 111學年度高級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入班鑑定安置「書面審查」基準說明 

一、學術性向資優學生入班鑑定安置書面審查，依據教育部 102 年 9 月 2 日修正發布之「身

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 16 條第二項第二、三、四款鑑定基準辦理。 

（一）國高中階段曾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與設班類科相關之國際性或全國

性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1.政府機關，係指教育主管行政機關；學術研究機構，係指公私立大學、國立研究

院及依學術研究機構設立辦法所設立之學術研究機構。 

2.國際性之學術競賽或展覽活動，其主辦國之辦理單位應為該國政府機關、學術研

究機構或正式國際性組織。 

3.全國性之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應為教育主管行政機關或國立學術研究單位、公

私立大學、獨立學院辦理之競賽或活動。 

4.前三等獎項者，應為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獲得前三名，

或其他可清楚辨知為前三名之名次者；若為等第次序，則以特優比照第一名、優

等比照第二名、甲等比照第三名為之；惟最優等第獎項之累計頒獎件數已超過 3

件者，則後續等第獎項不予採認。 

（二）國高中階段曾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與設班類科相關之學科研習活動，成就

特別優異，經主辦單位推薦者。 

1.學術單位應為公立之學術研究單位或研究機關，經由政府相關單位認證或依學術

研究機構設立辦法核准之學術單位。 

2.長期輔導至少應為一年期以上之輔導，成就表現優異，且應提出具體證明或資料。 

（三）國高中階段與設班類科相關之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

者或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資料。 

1.獨立研究應以個人所從事之研究為原則。若兩人以上合作之研究，應檢附共同作

者同意書。 

2.推薦之獨立研究應經過國內、外學術性期刊公開發表或登載，並檢附具體資料。 

（四）參加之學科競賽、展覽活動或獨立研究成果，以「個人組」為原則。若兩人以上

合作之「團體組」作品或研究，應檢附共同作者同意書（須具體列出每位作者之

具體貢獻內容和程度，由所有作者及指導老師簽名具結，並須由原就讀國中學校

承辦單位及校長核章）。 

二、符合上述條件之報名資料，由各校鑑定工作小組依「臺北市 111 學年度高級中學學術性

向資賦優異學生入班鑑定安置『書面審查』參考獎項對照表」進行初審，並送本市高中

學術性向資優學生入班鑑輔小組進行書面審查。符合採認獎項且經本市高中學術性向資

優學生入班鑑輔小組審查通過者，可直接安置入班；經審查需再評估者，則依各校實施

計畫併入測驗方式接受複選評量（經審查需再評估者，其初選評量分數之採計，以下列

方式擇一辦理：1.比照該校參加初選評量鑑定學生最高分者之分數核予分數；2.以其該

生直接參加初選評量之得分）；而經審查未通過者，則改採測驗方式，接受初、複選相

關鑑定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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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1學年度高級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轉入鑑定安置「書面審查」參考獎項對照表 
一、獎項及採認項目 

領域 競賽名稱 獎項內容 處理方式 備註 

語文 

中華民國全國語文

競賽決賽 

國語演說 個人組 

特優 
採認 

主辦：教育部 

承辦：各縣市輪流承辦 作文 

全國國中暨高中英語短劇比賽 

最佳 
男女演員獎 

最佳 
男女配角獎 

採認 

主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財團法人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英語系教育基金會、國際

扶輪 3520 地區 

各種外語能力檢定考試，如下列等：

全民英檢測驗（GEPT）、外語能力測驗

－英、日、法、德、西班牙語（FLPT）、多

益英語測驗（TOEIC）、托福測驗

（TOEFL Primary/Junior/ ITP 

/iBT）、雅思國際英語測驗

（IELTS）、劍橋國際英語認證

（KET/PET/FCE）網路全民英檢

（NETPAW） 

 不採認 
非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術研究機

構主辦 

社會 

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全國決賽 前三名 採認 

指導：教育部/國教署、科技部 

主辦：中國地理學會、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臺北市立大學 

承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

系 

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行為與社會科學科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採認 
指導：教育部 

承辦：教育部附屬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數理 

國際 

數理 

學科 

奧林 

匹亞 

競賽 

國際國中學生科學奧林匹

亞競賽（IJSO） 

金牌 

銀牌 

銅牌 

採認 
◎我國國家代表選拔 

主辦：教育部 

承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金牌 

銀牌 

銅牌 

榮譽獎 

採認 

承辦：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 

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 承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 承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 承辦：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 

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 承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亞競賽 承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承辦：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 

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 承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全國

競賽 

網際網路程式設計全國大

賽決賽 
前三名 採認 

指導：教育部 

承辦：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

科展 
美國國際科技展覽會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採認 
◎我國國家代表選拔 

指導：教育部 

主辦：教育部附屬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數理 
國際

科展 
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數學科、物理與天文學科、化學

一等獎 

二等獎 
採認 

指導：教育部 

主辦：教育部附屬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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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競賽名稱 獎項內容 處理方式 備註 

科、地球與環境科學科、動物學
科、植物學科、微生物學科、
生物化學科、醫學與健康科、工
程學科、電腦科學與資訊工程
科、環境工程科 

三等獎 

全國

科展 

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全國科學展覽會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採認 
指導：教育部、科技部 

主辦：教育部附屬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其他經教育部認定之國際性或

全國性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 
前三等獎 採認 

 

數理 

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地方科學展覽會（各直轄市、
縣（市）及分區等科學展覽
會） 

 

不採認 

非國際性或全國性學科競賽或展覽

活動 

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學校科學展覽會 

不採認 

臺北市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
獎助 

不採認 

縣（市）政府國中小網路競賽 
−網路閱讀心得寫作、網路查資料比賽 

不採認 

縣（市）政府國中小科學創意

營之成果競賽 
不採認 

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研習課

程或活動）之成果競賽 
不採認 

環球城市數學競賽 不採認 非教育主管行政機關或學術研究機

構主辦 
青少年數學國際城市邀請賽 不採認 

各類珠算協會數學競賽 不採認 

各類數學檢定考試（如：AMC、

澳洲AMC、TRML等數學能力檢

定） 

不採認 

全國中小學機器人大賽暨國際

奧林匹克機器人全國總決賽 
不採認 

臺灣學校網界博覽會 不採認 

各類發明展 不採認 

各類創意飛行造物競賽 不採認 

資策會電腦資訊比賽 不採認 

各類網路繪圖、電腦繪圖競賽 不採認 

二、依「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之獎

項認定，茲說明如下： 

（一）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國際科學展覽、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科競賽

或展覽活動表現優異者，其獲獎成績可採認，但需由鑑輔會指定審查單位議決「直

接入班」或「免初選逕入複選」鑑定。 

（二）其餘主辦單位非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或非國際性或全國性學科競賽或展覽

活動者，不予採認，一律改採「測驗方式」鑑定。 

三、其他未明確定義之獎項，由高中學術性向資優學生入班鑑輔小組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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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111學年度高二分散式人文及社會科學資賦優異班  

轉入生鑑定安置報名表 

班級    年    班 座號  報名編號  

姓名  學號  出生年月日  

電話 (  ) 手機  身分證字號  

Email  

報

名

資

格 

必

要

條

件 

符合下列任一條件即可 

1.入學當年度國中教育會考（以下簡稱會考）之國文科、英文科或社會科成

績任一科達百分等級 97（含）以上者。（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2.高一上學期國文、英文、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等任一科之學期成績達

全年級百分等級 97（含）以上者。（檢附學期成績單影本） 

特

別

條

件 

符合下列任一條件即可 
1.高中階段曾修畢「人文及社會科學導論」、「新閱讀‧心創造」任一門課，

且成績及格者(檢附學期成績單影本)。 

2.高中階段曾參加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相關競賽或研習活動者（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3.高中階段參加校內外國語文、英語文競賽獲獎（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4.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表現優秀，經校內教師推薦者（請推薦教師填寫觀察推薦表）。 

繳交作品名稱  

未來有興趣的專題

研究主題 
 

申請者簽名欄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欄 導師簽名欄 推薦教師簽名欄 

   
（限以特別條件 4報名者） 

說明：報名時間 111年 5月 9日（星期一）至 111年 5月 13日（星期五），上班日 08：00-
17：00。報名時請務必備妥下列文件： 

1.報名表（附件 2）。 
2.家長同意書（附件 3）。 
3.自傳一式五份（電腦打字，A4紙列印，文長 600-800字，格式如附件 4）。 
4.高一時期獨立完成之最佳學習專題、學期報告或文藝創作學習檔案（不限科別與主
題，不限任課教師批改與否）。 

5. 報名資格「必要條件」之證明文件影本乙份（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6. 報名資格「特別條件」之證明文件影本乙份（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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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高二分散式人文及社會科學  

資賦優異班轉入生鑑定安置家長同意書 

本人與孩子(現就讀班級)已清楚了解  貴校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

性向資賦優異班為分散式資優班，其辦理目的旨在培養人文及社會科

學研究人才，非僅專注於課業輔導，而在提供多元學習經驗，亦了解

貴班所開設之「獨立研究課程、成果發表、人文及社會科學導論、經

典閱讀、閱讀與寫作」為重點課程，必須積極投入。若敝子女通過貴

校人文及社會科學資優鑑定，同意遵守 貴校對於人文及社會科學學

術性向資賦優異班之課程規定及要求。 

 

此 致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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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請以電腦打字，內文 14級字，文長 600-800字，A4紙列印) 

班級：           座號:            姓名：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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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高二分散式人文及社會科學  

資賦優異班轉入生鑑定安置觀察推薦表 

報名編號：（勿自行填寫）                                   

身分證統一編號： 姓名： 

一、人文社會能力特質檢核表（參考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編印之「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

表」） 

觀察項目 是 否 

1.能主動關心周遭環境的人、事、物。 □ □ 

2.對於社會生活事件具有批判能力，能夠深入加以評析。 □ □ 

3.對於各種人文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暸解深入。 □ □ 

4.常常談論有關生命的意義及存在的價值。 □ □ 

5.語文詞彙能力優秀，能運用超乎年齡水準的字詞。 □ □ 

6.語言表達流暢，能夠有條理地、完整地描述事件。 □ □ 

7.閱讀理解能力佳，經常閱讀超乎年齡水準的書籍。 □ □ 

8.寫作能夠把握重點，具有高度組織能力。 □ □ 

9.善於變通，能以創新的方式解決問題。 □ □ 

10.想像力豐富，喜歡思考改善周圍事物的途徑。 □ □ 

11.能夠容忍紊亂，並發現事物間的新關係。 □ □ 

12.不拘泥於常規，有自己獨特的想法與見解，不怕與眾不同。 □ □ 

二、高中階段專家學者、指導老師推薦之具體說明（若空白處不敷使用，可註明並續寫於

背面。亦可另行以電腦打字，用 A4 紙列印，隨同本表繳交） 

 

 

 

 

 

推薦人 

服務單位 

及職稱 
 

與考生 

關係 

 

姓名 

（簽名）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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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第 1 聯安置學校存查聯 

收件編號（學校填寫）：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高二分散式人文及社會科學  

資賦優異班轉入生鑑定安置放棄安置入班同意書 

學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          ）參加臺北市立中山
女子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高二分散式人文及社會科學資賦優異班轉入
生鑑定安置，原經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通過，
安置於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高二分散式人文及社會
科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惟經慎重考慮後，自願放棄安置資格，絕
無異議，特此聲明。 

學生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日期：111 年  月    日 
 

第 2 聯學生存查聯 

收件編號（學校填寫）：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高二分散式人文及社會科學  

資賦優異班轉入生鑑定安置放棄安置入班同意書 

學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          ）參加臺北市立中山
女子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高二分散式人文及社會科學資賦優異班轉入
生鑑定安置，原經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通過，
安置於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高二分散式人文及社會
科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惟經慎重考慮後，自願放棄安置資格，絕
無異議，特此聲明。 

學生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日期：111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欲放棄安置入班者，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經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簽章後，於 111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由學生或家長親自送至學校教務處特教組辦理。 

2.安置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 1 聯撕下由學校存查，第 2 聯由學生領回。 

3.經完成上述手續後，不得撤回，敬請慎重考慮後決定。 

 


